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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实生活中，漠视权利，侵害他人利益，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损害、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仍频繁地
发生。
那些权利受到侵犯者，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事实上怂恿了侵权行为。
对法律的不知，或者知之太少，以及知之片面等等，常使人们陷入维权困境。
    本套丛书出于保护弱势群体，强化公民维权意识的目的，从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用、生
老病死养等方方面面入手，以大量有现实针对性、新颖性的具体案例说法，剖析问题，为有效解决问
题出谋划策，提供借鉴和建议。
是真正方便人们学法、用法，足不出户便能请到身边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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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农民负担可以减轻，但不能免除  1 12岁的学生是农民负担的承担者吗？
 2 农民自己劳动，为何还要缴纳村提留 3 从事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的农民，为何要缴纳村提留和乡
统筹费 4 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等于承包金 5 刘某为何要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6 孙某作为在押
犯，是否应当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7 救灾期间要求每个农村劳动力至少承担20个农村义务工
是否违法 8 将农民承担的劳务折成钱，农民可以要求以劳务履行吗？
 9 以资代劳是否违法 10 强行集资、保险或向农民发行有价证券、报刊和书籍等，为何是非法行为第二
章 承包地的使用及其转让  1 村委会将耕地卖给私营企业老板建工厂是否合法 2 村委会可否在公路沿线
耕地上修建铺面做生意 3 承包经营者能否在承包的土地上取土、烧砖、挖沙、开矿或者修坟 4 农民进
城务工、经商将原宅卖掉，再申请建房用地是否允许 5 农民利用承包地、自留地建房，可以吗？
 6 出嫁女替母耕种承包地，母亲死亡后，土地承包权能否继承 7 未经批准在承包耕地上栽种果树，要
受罚吗？
 8 承包的荒山上种植的林木，承包人可以随意处理吗？
 9 农民刘某申请开垦荒坡地，为何未获批准⋯⋯第三章 种子——孕育着农民的希望第四章 用水的权利
与限制第五章 农业承包纠纷及其解决第六章 靠山不能随意吃山第七章 外出打工——美丽诱惑后的维
权意识第八章 农民怎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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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环境保护法》。
该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依法
处理。
当事人对依照法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996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第37条和第5条还规定：“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
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
因为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    关于有些排污单位以自己排污未超标而拒绝赔偿的问题，国家环保局在1991年给湖北省环保局《
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
  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
任的条件。
鉴于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原告取证较为困难。
因此，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由被告，也就是由排污单位来承担。
村民们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正确的，他们的要求既合法又合理，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和
保护的。
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可以主张哪些合法权利    青龙镇马桑沟的村民李某、陈某、吴某和张某四家因为
国家建设需要，他们的承包地被征用。
由于他们对国家法律关于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可以主张的合法权利不了解，因此对国家给予他们的补偿
金额产生误会，为此不断上访。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对农民给予补偿。
用地单位应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是该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
产值的6～10倍。
而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标准规定。
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征用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用地单位除支付补偿费外，还应当支付安置补助费。
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被征用耕地的农业人口算。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
每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每年产值的4～6倍。
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规定。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用地单位按规定支付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还不能使需要安
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偿费，但
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而被征用的土地上面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附着物及青苗费用，则归农民自己所有。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国家规定是属于专款专用。
需要安置的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如果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安置，那么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
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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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安置人员或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
费用。
    国家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
从根本上讲，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
国家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是按照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来补偿的，应当明确的是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
而被征用的土地上面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附着物及青苗费用，才归农民自己所有。
发包方不得因村民出嫁收回其承包地    关上乡颐名村3组村民李翠花与邻村村民娄二小在2000年6月结
婚，颐名村村委会以李翠花结婚入住外村为由，将李的承包地收回。
李翠花认为，她嫁到邻村，邻村没有土地分给她，而且她与村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还没有到期，村
委会的决定是错误的。
    国家的政策不断重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至少30年，目的在于使土地使用权保持不变，这对农村稳定
，发展农村经济意义十分重大。
而且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都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也作了肯定性的法律保护规
定。
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妇女出嫁后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时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
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经营权更容易受到侵害。
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即将出台的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规定：“农村土
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
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
    村民李翠花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是合法的。
如果村委会坚持在承包期内收回其承包地，她可以通过行政的或者法律的途径解决。
如果因为村委会在承包期内收回其承包地造成承包人经济损失的，村委会应当赔偿其损失。
乡镇企业如何申请建设用地    雷音乡大石斗村村民李某这几年在外面跑运输，赚了不少钱，属于村里
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李某心想村里每年都盛产黄桃，但销路却不是很好，而且卖价都十分低廉，于是想出资在村里办一个
加工厂，把村里的黄桃加工成罐头，再拿到市场上销售。
这样，既能吸纳村里部分富余劳动力到厂里就业，又能为村民们增加收入。
可是，建厂房需要用地，李某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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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以及各种利益的调节器、保护神。
可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人们往往对法律有着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陌生感、疏远感
和恐惧感。
    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塑造了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君子喻义，小人趋利”的义利观、是非观和诉
讼观。
在中国，儒家正统的权利观念、权利意识的影响，可谓大隐于形、入骨深髓或者根深蒂固。
耻于言利，怯于维权，羞于争讼，造成了整个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好人不告状，维权是刁民”这样说
法的认同感或者支持感。
    现代法治社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了来自人们利益冲突方面的强烈质疑，为什么我们不能理直
气壮地维权?事实上，人们尊重权利、维护权利，以及为了权利而斗争，恰恰是从法律开始的。
法律给了人们维权的规则，教给人们维权的方法，赋予人们维权的价值观念。
于是，作为各种利益的调节器、权利的分配者的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了人们的敬
重，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
倡导诚信，发扬民主，维护权利，用法律保持良好的交易秩序，已经成为人们不灭的梦想。
    但是，仅仅制定了法律，或者写在纸上的法律，并不能代表我们就在事实上拥有了相应的权利。
法律只是界定、确认了权利，在人们有纠纷时保护权利。
“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人早就这样说。
没有权利观念、权利意识，没有积极维护权利的行为，任何时候，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1998年的春天，我国在《宪法》中庄严地写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于是，法治就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立法者唯恐法律不健全危及社会稳定，于是通过立法给人们提供了全面、系统、庞大而复杂
的法律规范体系，以求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可是，现实生活中，漠视权利，侵害他人利益，甚至是肆无忌惮的损害、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仍然
频繁地发生。
那些权利受到侵犯者，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事实上怂恿了侵权行为；对法律的不知，
或者知之太少，以及知之片面等等，使人们陷入了维权困境。
因此，知法、守法和用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一个合格公民的迫切需要，更是人们
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基础。
    作为法律的研究者，以及法律活动的实践者，不仅要检讨中国法律的历史，更应当反思究竟如何为
中国法治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于是，给面对纷繁复杂、纠纷难断，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法规的人们，提供法律顾问般的帮助，就
成了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
    我们深知：任何人法律意识的培养，绝不是学一学法律条文，读一读法律理论书籍，或者听一听各
种案件的审理，就能全部完成或者完善的。
但是，这样一些尝试。
又确确实实是人们熟悉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
    本套丛书，从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养等方方面面入手，以大量有现实针对
性、新颖性的具体案例说法。
剖析问题，为有效解决问题出谋划策、提供借鉴和建议。
    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本丛书的文字深入浅出，内容简洁明了，是真正方便人们学法、用法，足不
出户便能请到身边的一个“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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